
中地大京党发〔2018〕4号


关于印发《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术研究组织设置、负责人遴选和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单位、各部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术研究组织设置、负责人遴选和管理办法（试行）》已经2018年第1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
附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术研究组织设置、负责人遴选和管理办法（试行）
中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委员会

 2018年1月18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办公室         2018年1月18日印发
附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术研究组织设置、负责人遴选和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创新大学学术组织机构管理，促进学科发展、扶持高层次人才持续成长、为高层次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提供良好的平台，确保学术研究组织充分发挥科研创新平台的功能，区别学校现有内设机构，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学术研究组织是学术单位，不定行政级别，其成立应遵循高等学校发展与学术研究规律，结合国家重大科学研究前沿和学校工作需要。
第二章  学术研究组织的设立与审批程序
第三条  学术研究组织的建制。
（一）学校内设学术研究组织：由学校审批设立并管理，根据工作需要可配置固定人员编制、活动经费等。
（二）学院内设学术研究组织：原则上在不增加资源投入的条件下，由学院审批设立并管理。
第四条  学校内设学术研究组织的申报及审批程序。
（一）由有关单位、专家学者或科学研究团队根据学科发展、重大科学研究和对外学术合作交流需要向科技处提出，再由科技处按照从严审核把关的原则向发展规划处提出书面设置动议；发展规划处会同学科建设办公室、科技处进行论证。
（二）学校党委常委会议（或校务会议）研究批准设立。特殊情况下，可由学校党委常委会议直接研究成立。
第五条  学院内设学术研究组织的审批程序。
（一）以学院现有平台和资源为基础，根据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和对外学术合作交流需要，由有关教研室、专家学者或科学研究团队向学院提出动议。
（二）学院组织论证。
（三）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批准设立。
（四）报发展规划处备案。
第三章  学术研究组织负责人的遴选
第六条  学术研究组织负责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二）具有“万人计划”、“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等高层次人才称号或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专家学者。
（三）在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有一定影响，具有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能力，在科学研究、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教授或研究员。
第七条  学校内设学术研究组织负责人的遴选程序
（一）由科技处商组织部、人事处提出人选。
（二）在人选所在单位一定范围内听取意见。
（三）报学校党委常委会（或校务会议）研究同意后聘用。
第八条  学院内设学术研究组织负责人的遴选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
第四章  学术研究组织负责人的管理
第九条  学术研究组织实行负责人负责制，按照聘用合同进行管理。
第十条  学校内设学术组织负责人聘期内不定行政级别，不按照学校中层干部进行管理和监督，但同时享受中层干部相关政治待遇。
第十一条  学院内设学术组织负责人聘期内不定行政级别，具体管理由学院负责。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关条款由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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